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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阳环保局开展锰业尾矿库环境安全专项整治
根据湖北省环保厅《关于开展电解锰行业专项执法检查和环境整治的通知》和省、市《关于2009年深入开展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的要求，我局组建工作专班于2009年8至9月对蒙特锰业有限责任公司和铠榕电解锰有限公司进行了尾矿库检查，检查发现蒙特锰业有限责任公司存在未按规定进行防渗建设、地质状况复杂及生产管理等问题。并且渣库内积水过多，加大了渣坝的压力，对渣坝安全构成威胁。铠榕电解锰有限公司受暴雨袭击，造成尾矿库收集池淤泥过多，出现渗漏现象。针对两公司的实际情况，县环保局分别对其下达了整改通知，要求企业迅速进行整改，县环境监察大队派出监察人员，实行驻厂督办和定期巡查制度，督促企业切实有效的做好整改工作。目前两企业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猇亭区环境信访工作防微杜渐促稳定

针对目前猇亭北部工业园区出现的高发环境信访纠纷事态，市环境监察支队与猇亭区环保局本着践行科学发展观，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构建辖区和谐稳定的社会氛围，进一步促进猇亭区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为出发点，积极提前介入，开展深入调研，在充分走访基层组织和部分群众的基础上，9月3日下午召开北部工业园区6家涉访企业环境信访工作会。

    会上各涉访企业针对近期屡次出现群众因环境纠纷影响企业正常生产情况进行了通报，认真分析了自身存在原因，并提出了各自的观点与建议。会议一致认为，目前猇亭区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往往容易因信访问题而激化，因此对环境信访处理所面临的复杂性与长期性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必须防止因环境信访问题引发社会矛盾激化所带来的严重影响，为此必须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企业必须杜绝“以补（偿）代治（理）”的错误思想，强化环保意识，苦练内功加强环境管理力度和手段，确保企业各项污染物稳定达标，一旦出现环境污染纠纷和事故必须第一时间上报相关职能部门并积极配合调查，不得瞒报及谎报贻误时机，从而避免环境信访问题久拖不决。

    二、环境监察部门必须进一步加强环境日常监察。加大监察频率，及时帮助企业查找出存在的环境风险隐患并督促落实整改措施。建立环境信访纠纷台帐制度，在日常执法检查中发现的严重损害群众健康、财产的污染案件，或者存在重大污染隐患及事故苗头问应题提前纳入监控管理之中。针对群众反映的重点、难点问题制定有效的监督检查方案及时上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三、在辖区内必须建立健全责任到人、排查预警、多部门联动环境信访处理应急反应机制。成立信访工作领导小组，落实领导分工、责任到企。必须加强追踪回访，确保信访案件不反弹，有效避免和减少重复、越级访案件发生，真正做到让政府和上级放心，让群众满意。

    四、建立良好互动机制，构建和谐的企群关系。采取多种手段和有效方式，向群众宣传企业环境保护相关工作及进展情况，营造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

